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連交易

股份購買

為進一步有效提高對附屬公司的決策效率並加強本公司的業務整合，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與中銀投訂立股權轉讓合同，以
代價人民幣337.55百萬元在江西省產權交易所收購江銅財務的11%股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江銅財務87.33%的權益由本公司持有，11%的權益由
中銀投持有及1.67%的權益由江銅銅材持有。中銀投為本公司附屬公
司江銅財務的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6(9)條，其屬於本公
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股權轉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股份購買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因此，股權轉讓
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
公告規定，惟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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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購買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公告。為進一步有效提
高對附屬公司的決策效率並加強本公司的業務整合，本公司參與了競
投目標權益，即在江西省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的由中銀投持有的江銅
財務11%股權。

於董事會決議案獲得批准後，本公司向江西省產權交易所提交轉讓申
請，並就轉讓目標權益支付人民幣101.265百萬元的交易保證金。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以協議方式獲確認為目標權益的受讓人，
中銀投及本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合同。

股權轉讓合同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訂約方

1. 中銀投（作為賣方）；及

2. 本公司（作為買方）

待收購資產

本公司同意購買及中銀投同意出售目標權益（即中銀投於江銅財務持
有的11%股權）。目標權益對應中銀投向江銅財務的實際出資人民幣 110
百萬元。股份購買完成後，本公司與江銅銅材在江銅財務的出資總額
分別為人民幣983.3百萬元及人民幣16.7百萬元，佔江銅財務總出資額的
98.33%及1.67%。

條件

目標權益的轉讓將於下列條件達成（或由中銀投書面豁免）後的第二個
工作日進行：

(i) 股權轉讓合同獲中銀投及本公司適當簽署；

(ii) 江銅財務股東會及董事會已批准中銀投將目標權益轉讓予本公司，
並簽署通過相關股東及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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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需配合中銀投進行其相關稅務申報及對外支付備案工作，及
股份購買已獲得中國國家稅務局出具的《服務貿易等項目對外支付
稅務備案表》；

(iv) 江銅財務已就股權轉讓合同項下轉讓目標權益取得中國銀行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地方派出機構的批准；

(v) 代價已由本公司指定銀行向中國人民銀行備案，且中國人民銀行已
同意本公司向中銀投支付代價；

(vi) 江銅財務股東會及董事會已審議批准並制定利潤分配方案，據此，
江銅財務應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前向中銀投支付其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未分配利潤共計人民幣 17.5939百萬元；
及

(vii) 本公司已根據股權轉讓合同之條款向中銀投支付全部代價及延遲
利息（如有）。

代價

代價為人民幣337.55百萬元（相等於約 400.37百萬港元），即掛牌通告所載
轉讓目標權益之掛牌價格。預期代價將由本公司以內部資源以現金方
式支付。

本公司應於條件 (iv)及 (v)達成後 5個工作日內按照股權轉讓合同條款向
中銀投支付代價。倘若本公司未能於條件 (iv)及 (v)達成後的第 5個工作
日或簽署股權轉讓合同日期後的第48個工作日（以較早者為準）（「到期付
款日」）或雙方可能同意的其他日期支付代價，本公司須自到期付款日後
的第1個工作日至全數支付代價期間每日支付相當於代價0.05%的利息。

股權轉讓合同簽署後3個工作日內，本公司應向江西省產權交易所就退
還交易保證金至其指定賬戶作出書面申請。



– 4 –

目標權益的估值情況

根據掛牌通告，中銀投已聘請北京卓信大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基準日對江銅財務進行評估，並據此出具了《卓信
大華評報字 (2017)第8118號》評估報告。

根據上述評估報告，江銅財務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及
淨資產的評估價值分別為人民幣12,440.144百萬元、人民幣 9,771.744百萬
元及人民幣2,668.40百萬元。於江銅財務的目標權益的對應評估價值為
人民幣293.524百萬元。

進行股份購買的理由及益處

股份購買完成後，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江銅銅材將持有江銅財務全
部股權，將有效地使本公司對附屬公司的決策效率得到進一步改善，並
加強本公司的業務整合。

股份購買為合併報表範圍內的股權收購。其將既不會涉及職工安置、土
地租賃等事宜，或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亦不會
對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帶來任何變動。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所有時任董事均審議通過董事會決議案。概
無時任董事於股份購買中擁有重大權益，或需要就董事會決議案放棄
投票。時任董事認為股份購買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根據董事會決議案，本公司管理層獲授權辦理競投項下與競
購目標權益有關的事宜。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時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獨立意見並認為：
儘管股份購買並非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中進行，惟仍將按一般商
業條款進行，條款公平合理，程序合法，不會損害中小股東利益，對本
公司及全體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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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江銅財務87.33%的權益由本公司持有，11%的權益由中
銀投持有及 1.67%的權益由江銅銅材持有。中銀投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江
銅財務的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6(9)條，其屬於本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股權轉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本公司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股份購買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因此，股權轉讓合
同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惟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股份購買不會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代價並不超出根據《公司章程》、《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及《公司關聯交易
決策制度》授權董事會審議及批准交易的額度。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股份購買毋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大會由股東審議
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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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主營業務範圍包括：有色金屬、稀貴金屬及非金屬礦；
有色金屬及相關副產品的冶煉、壓延加工與深加工；自產產品的售後服
務、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等；相關的諮詢服務和業務。

中銀投的資料

中銀投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中銀投的註冊地址為香港花園道一號中銀大廈23樓。中銀投的法定代
表人為黎曉靜先生。其註冊資本為港幣 34,051,740,000元。其主要業務涵
蓋發展與投資。

中銀投於二零一七年經審計的主要財務資料（經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如下：

幣種：港幣 單位：萬元

項目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額 24,498,156.9

資產淨額 9,753,734.6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入 1,844,711.2

純利 756,778.9

除與本公司於江銅財務的共同投資外，中銀投概無於產權、業務、資產、
債權、債務及人員等各方面與本公司存有其他關係。

過去十二個月內，本公司與中銀投之間概無進行任何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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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銅財務的資料

江銅財務為一家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其註冊地址為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七北路527號。江銅財務的法定代表
人為吳金星先生及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百萬元。其主要業務涵蓋 (i)

向其成員單位提供財務和融資顧問、信用鑒證及相關的諮詢、代理業務；
(ii)協助成員單位實現交易款項的收付；(iii)經批准的保險代理業務；(iv)

對成員單位提供擔保；(v)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委託貸款及委託投資；(vi)

對成員單位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vii)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內部轉帳結
算及相應的結算、清算方案設計；(viii)吸收成員單位的存款；(ix)對成員
單位辦理貸款及融資租賃；(x)從事同業拆借；(xi)經批准發行財務公司
債券；(xii)承銷成員單位的企業債券；(xiii)對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xiv)

證券投資（以上項目依法需經批准的項目，江銅財務需經相關部門批准
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江銅財務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經審計的主要財務資料（經德勤
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就此出具德師報（審）字（18）第
P01929號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及二零一八年首五個月按中國企
業會計準則編製的主要財務資料如下：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項目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於二零一八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資產總額 1,185,563.80 1,605,666.79 1,852,978.33

資產淨額 259,447.80 277,512.99 289,991.17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計）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計）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五月三十一日

止五個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34,579.90 37,878.03 18,764.62

純利（除稅前） 37,062.09 30,755.19 20,786.24

純利（除稅後） 27,929.50 24,230.92 12,4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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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公司章程」 本公司公司章程

「董事會」 董事會

「董事會決議案」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公司競價
收購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在產權交易所
掛牌的公司子公司江西銅業集團財務有限
公司全部股份的議案》，經第七屆董事會第
二十七次會議審議並批准

「中銀投」 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條件」 本公告「條件」一節所載完成股份購買的先
決條件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代價」 人民幣337.55百萬元，即股份購買的代價

「董事」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合同」 中銀投及本公司就股份購買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的產權交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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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銅財務」 江西銅業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分別由本公
司、中銀投及江銅銅材持有其87.33%、11%及
1.67%權益

「江銅銅材」 江西銅業銅材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掛牌通告」 江西省產權交易所發佈的《江西銅業集團財
務有限公司 11%股權轉讓信息披露公告》

「百分比率」 上市規則第 14章所界定的百分比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
股

「股東」 股份持有人

「股份購買」 本公司根據股權轉讓合同之條款及條件向
中銀投購買目標權益的股份購買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權益」 中銀投所持有江銅財務 1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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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保證金」 轉讓目標權益的交易保證金

「港元」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子平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人民幣換算為港元所依據的匯率為1.00港元兌人民幣 0.84310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龍子平先生、吳育能先生、汪波先生、
吳金星先生、高建民先生、梁青先生及董家輝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涂書田先生、劉二飛先生、周冬華先生及柳習科先生。


